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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al decision-making system of university teaching is a key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university teaching.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state, there are three stages in the develop-
mental process of university teaching decision-making system: the school council-led teaching 
decision-making system, the teaching decision-making system involved academic power and 
the teaching decision-making system under the president responsibility system. Now, it re-
flects some trends of subject pluralism, stabl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widening decision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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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内部教学决策制度是提高大学教学质量的关键。建国后我国大学内部教学决策制度经历了“校务委

员会主导的大学内部教学决策制度”、“学术权力参与的大学内部教学决策制度”和“校长负责制下的

大学内部教学决策制度”几个阶段，体现出教学决策主体逐渐多元、组织结构日趋稳定统一、教学决策

内容渐趋扩大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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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教学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和政治权力、教师与学生、大学与社会等各种关系相互冲突和作用

的核心地带。制度变迁很大程度上是权力结构的变迁[1]。关注教学决策制度变迁的现实意义，是希望通

过对大学教学决策制度的梳理找寻大学教学决策过程中学术权力在大学权力结构中的变化规律，保障学

术权力的充分发挥。这是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大学更好地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提高教学质量的关

键技术和理论问题。 

2. 大学教学质量的提升呼唤科学的大学内部教学决策制度 

2.1. 何谓大学内部教学决策制度 

大学内部教学决策，是指大学教学决策的主体依据大学教学基本规律和一定的教学决策机制对大学

内部教学事务做出抉择的过程。之所以界定为大学内部教学决策是因为：首先，决策主体主要来自大学

内部。大学内部教学决策主体是指与大学整个教学过程密切相关的个人或组织，主要由学校的党委、校

长及管理人员、教师、学生、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等个人和组

织构成。其次，教学决策的内容聚焦于大学内部教学过程，主要包括大学教学目标决策、大学教学过程

决策和大学教学成效评价决策等。第三，大学内部教学决策是一个动态循环、不断修正的活动过程，主

要包括明确教学决策问题、设定教学决策满意标准、研究备选方案、实施教学决策、评价和修正决策等

几个主要环节。 
所谓大学内部教学决策制度，是指大学内部履行学校教学决策功能的组织机构系统和行为规范体系。

斯宾塞将制度视为“履行社会功能的机构”[2]。组织社会学家马奇和奥尔森认为，制度是社会组织的规

则，它包括惯例、程序、习俗、角色、信仰、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知识。制度不仅包括正式规则、程序

和规范，还包括为人的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版[3]。综合各家对制度的

认识，我们认为大学教学决策制度既包括在大学内部教学决策过程中履行教学决策职能的机构系统，也

包括规范教学决策行为的规范体系。它是相对于国家教学决策制度而言的。目前我国大学内部教学决策

制度主要受国家教学决策制度的制约。 

2.2. 大学内部教学决策制度是提高大学教学质量的关键 

2.2.1. 大学教学质量的提高依赖科学的内部教学决策制度 
教学决策带有强烈的学术性和专业性，只有保证对教学有比较深入系统认识并负直接责任的学术权

力在教学决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才能在学术性、专业性、前瞻性、创新性等方面保证教学决策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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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质量。虽然经历了 30 多年的改革，但受计划经济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影响，大学内部学术权力在教学

决策过程中一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回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对大学教学质量的质

疑与拷问。大学教学决策制度之于质量提升，就是将现代中国大学内部存在的以党委、校长及管理者、

教师、学生等为代表的政治、行政和学术及学习，权力等多元权力主体对教学的各种利益诉求纳入到一

定的制度性框架和过程中来，并通过这种制度性的框架和过程得以整合和协调，通过平衡、协调各方利

益谋求大学教学发展和质量提升。 

2.2.2. 大学内部教学决策制度是建立人才培养适应社会需要有效机制的关键 
之所以大学人才培养难以适应社会需要，实践中缺乏有效的人才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机制是一个关

键性问题。大学人才培养活动与社会需要之间围绕人才这个核心内容相互作用，大学内部教学决策以及

据此开展的教学活动正是人才培养的最主要途径，它在大学人才培养和社会需要之间搭建起了桥梁。因

此，建立纳入社会权力主体的教学决策制度可以使社会的诉求和需要在大学教学决策和教学过程中得以

反映和实现，使具有不同价值追求的两个社会系统之间相互沟通，进而提高大学教学质量、使大学人才

培养更好的适应和引领社会需要。 

3. 中国大学内部教学决策制度的历史变迁  

3.1. 新中国成立——文革前，校务委员会主导的大学内部教学决策制度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按照“维持原有学校，逐步加以必要的与可能的改良”的总方针，对高等教

育进行改造。各高等学校成立由思想进步的教职员代表组成校务委员会对学校实行民主管理。校务委员

会这种临时过渡性领导和决策制度，对稳定大学的教学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1950 年 8 月，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等文件。《高

等学校规程》指出大学实行校长负责制；在校长领导下设立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设常设委员会及各

种专门委员会；校长的职责是：代表学校，领导全校一切教学、研究及行政事宜；校务委员会由校长、

副校长、教务长、副教务长、总务长、图书馆长、各学院院长、系主任、工会代表(4~6 人)和学生代表(2
人)组成，校长为主席。校务委员会的职权包括:审查各系及各教研组的教学计划、研究计划及工作报告；

通过预算和决算；通过各种重要制度及规章；议决有关学生重大奖惩事项；议决全校(院)重大兴革事宜。

《规程》规定：教学研究指导组为教学的基本组织，由一种科目或与之相近的科目的全体教师组成；各

教研组设主任一人，由校长在教授中聘任，报教育部备案。教研组主任的职责为：领导本组全体教师，

讨论及制定本组科目的教学计划及教学大纲；领导和检查本组的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领导与组织本组

学生的自习、实验及实习。《规程》还规定：大学的课程应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及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

则制定；大学各科目的教学计划及教学大纲，报请中央教育部备案[4]。 
《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规定“全国高等学校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统一领导为原则”。

1953 年政务院公布《关于修订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指出“中央高等教育部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

政策与学制，遵照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全国高等教育的各项决定与指示，对全国高等学校(军事院校除外)
实施统一的领导”[5]。 

1956 年，中共八大修改党章，确定大学实行党委制。党委领导高校的一切工作。1958 年国务院发布

《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规定在高校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1961 年，中共中央印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规定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

校务委员会负责制”[6]。校务委员会由校长、副校长、党委书记、教务长、总务长、系主任、若干教授

和其他必要人员组成。党外人士不少于 1/3。系务委员会由正副系主任、系党总支书记、教研室主任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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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若干组成。大学的教学决策实际上主要由行政组织——校级的校务委员会和系级的系务委员会及教学

研究室做出。与《高等学校暂行规程》相比，校务委员会的职责和权限没有明显变化，只是更为具体了。 
这一时期我国大学逐步形成了政府统一管理下的政治权力、行政权力为主，学术权力、学习权力实

际参与的校务委员会主导的大学内部教学决策制度。第一，从组织机构上看，《高等学校规程》规定大

学实行校长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制，1956 年以后改由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和系务委员会成为教学决

策的主要机构；第二，教学决策主体主要包括：党委、校长、教务长、系主任和教研组主任、工会代表

和学生代表。1961 年后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决策主体由行政权

力主导，转变为政治权力主导并掌握了最高决策权，这奠定了我国大学内部教学决策制度权力结构的基

础；第三，这一时期高等学校的教学计划主要由高等学校自行制定，报教育部批准和备案。大学内部教

学决策的内容主要是审查各系及各教研组的教学计划、研究计划及工作报告等。 

3.2. 文革结束——1998 年，学术委员会参与的大学内部教学决策制度 

文革结束后，我国大学教学逐步回复正常轨道。1978 年 10 月，教育部颁布《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

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以下简称《条例》)。《条例》的重大变化有两方面：一是在建国后首次提出在

大学内设立学术委员会以及“在党委领导下定期举行师生员工代表大会”。《条例》规定，学术委员会

“在校长或副校长领导和主持下，对学校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科学研究工作和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重大

问题提出建议，审查、鉴定科学的研究成果，评议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毕业设计，参与提升教授和副教

授工作的审议，主持校内学术讨论会，组织参加国内和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等”。师生员工代表大会“听

取校领导的工作报告，讨论学校有关重大问题，对学校工作提出批评、建议，对学校的干部进行监督”

[7]。二是强化了党对高等学校管理，规定“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学校中的

教学、科学研究、后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一定要经党委员会讨论，党委员会做出决定后，由校长负责

组织执行”。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大学内部教学决策制度进入变革阶段。1985 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

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有条件的学校要设立由校长主持的、人

数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审议机构。要建立和健全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加强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8]。1986 年，国务院颁布《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了高

等学校的管理权限，规定大学拥有办学、教学、人事、教师职务审定与聘任及对外交流等八个方面的自

主权。大学“根据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及修业年限、培养规格，可以按社会需要调整专业服务方向，

制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选用教材，进行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9]。 
1993 年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要重视和加强

决策研究工作，建立有教育和社会各界专家参加的咨询、审议、评估等机构，对高等教育方针政策、发

展战略和规划等提出咨询建议，形成民主的、科学的决策程序”。同年，国家教委印发《关于普通高等

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意见》指出，“教学科研是学校的主要任务，要进一步完善事业化

的管理体制”、“要逐步理顺校、院、系(所)几级关系，分清职责，实现治事用人相结合，责权利相统一”。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是大学内部权力结构改革、调整时期，大学内部形成了以政治权力、行政权

力为主，学术委员会参与的教学决策制度；大学教学决策制度的发展实际经历了两个阶段。文革结束至

1985 年，学术委员会的建立以及提出“定期举行教职工代表大会”标志着国家和大学开始关注学术工作、

学术权力的发展以及教师和学生在学校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是学术权力主体及学习权力主体在大学及大

学决策机制发展过程中有突破意义的一步。但遗憾的是这一文件并没有对学术委员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

人员的构成进行明确的规定，学术人员、学生在学术委员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清晰。而且，在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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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等学校重大问题的决策中，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并不是拥有实际权力的机构。1985 年后，

大学办学自主权逐渐扩大、落实，建立了校长负责制和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了教

职工在大学决策中的作用。但是相对淡化了学术委员会这类代表学术权力机构的作用。 

3.3. 1998 年——今，校长负责制下的大学内部教学决策制度的发展 

1998 年 8 月，我国颁布《高等教育法》对大学内部领导、决策体制进行了明确规定：高等学校“依

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

长负责制。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规定，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支持

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高等学校的校长全面负责本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高等学校的校长主持校长办公会议或者校务会议，处理学校行政事务。“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

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除党委、

校长、学术委员会这些决策主体外，高等教育法还指出在大学章程内要规定大学内部的领导体制。 
在上述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基础上，各大学纷纷开始建立章程，规定内部领导和教学决策制度。如《上

海交通大学章程》规定：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上海交通大学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行党委领

导、校长行政、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制度”；“中国共产党上海交通大学委员会是学校的最高决策机

构，校长是学校行政的主要负责人，学术委员会是学校学术事务的决策机构，学位委员会是学校学位事

务的决策机构，教学委员会是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决策机构”，“教学委员会由有关领导、主要部处院系

领导和教师学生代表组成。主要职责有：审议并决策本科专业设置标准；审定本科专业教学计划，并指

导实施；审定本科课程建设标准，指导课程建设；组织本科教学评估；其他需要本科教学委员会决策的

重大事项”。“实行决策咨询制度。设校务委员会和校董事会等咨询机构”[10]；构架了“党委–校长–

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的内部教学决策制度。 

4. 中国大学内部教学决策制度变迁分析 

4.1. 我国大学内部教学决策的主体逐渐多元 

建国初期内部教学决策主要由校长和校务委员为代表的行政人员和教授主导。1958 年国务院规定在

高校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党务人员开始成为教学决策的主体。1978 年教育部颁布《全

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把“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改为“党

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党务和行政人员是教学决策的主体。1998 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高等教育法》，规定“学校中的教学、科学研究、后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一定要经党委员会讨论，党

委员会做出决定后，由校长负责组织执行”，“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

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大学内部逐渐确立了以党委–行

政–学术三个系统人员为主的教学决策多元主体结构。 
从我国大学内部教学决策权力主体变化的历史发展看，三类主要决策主体的作用并不均衡。在学校

内部，党委和行政人员始终是我国大学内部教学决策最核心的成员。在《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

例(试行草案)》指出恢复学术委员会后，教授为代表的学术人员正式成为教学决策主体之一，后续《中国

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政策、法律颁布后，学术权力的法律地位得以进一步

制度化，但学术权力在大学教学决策过程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另外，学生和大学外部的其他利益相关者

——职业界、校友等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始终没能制度化地参与教学决策过程。 

4.2. 大学内部教学决策的组织结构逐渐稳定统一 

从建国初期的校长—校务委员会模式；到 1958 年后的党委–校长–校务委员会–系务委员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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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教育部颁布《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形成了党委–校长–学术委员会的

内部教学决策新模式；1985 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又回复到校长—校务委员

会模式；1998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确立了党委–校长–校长办公会(校务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的大学内部教学决策组织构架。 

检视我国大学教学决策组织制度的变迁，一是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始终是教学决策权力结构的主要

构成要件，在决策过程中处于优势主导地位。学术权力虽然也是权力结构中的重要部分，并且有逐渐强

化的趋势，但在与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博弈的过程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学生、用人单位教学决策的参与

权很微弱，不是权力结构中的要件。二是我国大学内部教学决策权力关系实践中呈倒置状态，即与教学

过程最紧密的学术权力和学生权力发挥的作用最小；与教学过程关系最疏离的政治和行政权力却发挥最

大作用。在这样的决策权力结构中，决策的路径常常是由上至下的，即教学决策权力更多的集中于学校

中上层，特别是集中于上层政治和行政权力手中。这种决策路径不太利于大学这一学术组织的发展。 

4.3. 大学内部教学决策内容日趋扩大 

1950 年 8 月，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规定，大学的课程应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及理论

与实际一致的原则制定；大学各科目的教学计划及教学大纲，报请中央教育部备案。在中央统一管理下，

大学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目标、教学管理方面没有选择余地，只对教什么以及怎么教负责，也即很长

一段大学教学决策实际只涉及专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选择和决断。 
直到 1986 年国务院颁布《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才明确大学“根据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

策及修业年限、培养规格，可以按社会需要调整专业服务方向，制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选用教材，

进行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这初步奠定了由“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教学方法”

等构成的大学内部教学决策核心内容。 
1998 年的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等学校“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

理”。“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

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这进一步界定了大学在教学改革与管理方面的决策权限，大学向自主办

学又迈进了一大步。 
教育部 2011 年颁布的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中，除了国家控制布点专业(62 种)和目录外专业，其余 444

种目录内专业的设置均可由高校“自己说了算”。《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对于高校设

置专业的条件、程序等作了详尽的规定。而参照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试点高校的流程，通常包括

院系申报、专家组论证、学术委员会审议、教务部门审核、主管校长或校长办公会批准等步骤。 

5. 结语 

通过我国大学内部教学决策制度变迁，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正逐步减少对大学内部的教学决策的干预，

学术权力在大学教学决策中的作用正在增强，各学校内部开始形成有自身特色的教学决策制度。但政治

和行政力量一直是影响大学内部教学决策的关键性因素，学生和社会的需要正寻求在教学决策制度性的

框架得以反应。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始终是影响中国大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如何充

分发挥学术权力在教学决策中的作用，构建适合中国大学特色的教学决策制度，我们还需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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